
博士学位论文开题
(于入学后2年内完成）

博士学位论文中期检查
（最迟于开题后1年内完成）

申请学位论文评阅

博士学位申请流程（简化版）

通过

如未通过，3个月后可以申请二次开题，仍未通过者，
予以退学处理

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

通过

如未通过，3个月后可以申请二次中期，仍未通过者，
予以退学处理

通过

如未通过，3个月后可以申请二次预答辨，仍未通过者，
予以退学处理

博士学位论文相似度检测

检测结果小于等于15%的，可直接或部分修改后送审；

检测结果大于15%且小于等于30%的，由导师做出送审或修
改后复检的决定；

检测结果大于30%的，须延迟一次学位会，对论文进行重大
修改，三个月后可申请二次复检。

学位论文答辩

通过

学院学术分委员会审核

通过

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

博士学位论文专家评审会审核

通过

如未通过，最长学位授予年限内可以申请二次答辩

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

通过

通过

通过

1份不同意答辩意见的，如不认可专家意见，可申请复议，
仍有不同意答辩的，本次申请无效；
1份不同意答辩意见的，如认可专家意见，按专家意见修改
论文，3个月后重新送审；
2份及以上不同意答辩意见的，延迟一次学位会。

通过

经3个月公示无异议后，
授予学位

按反馈意见修改论文


